
福州市公租房网上申请流程 

 

步骤一：填报申请 

主申请人登录公租房线网上申请渠道，根据自身情况填写申请

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提交。 

步骤二：街道（乡、镇）审核 

街道（乡、镇）工作人员审核申请信息，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

将被受理；材料或信息不完整或是不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将被驳回

或拒绝办理。 

 

流程图： 

 

  



福州市公租房网上申请操作指引 

1、进入公租房 APP 

进入“公租房”APP后，在左上角选择所在地区为“福州市”，

进入福州市页面。 

       

提示： 

（1）若没有“公租房”APP，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进行下载。

（左侧为苹果，右侧为安卓） 

（2）新用户需要先注册，并通过实名认证。 

 



2、资格申请 

在首页点击资格申请，进入申请页面。 

 

  



2.1 选择本次申请的受理部门 

选择所在地区后，点击“资格申请”菜单，选择本次申请的受理

部门，申请的保障方式，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申请人类型。 

 

 

提示： 

（1）区县、街道/乡/镇为非必选项，建议进行选择，以便您能够快

速筛选出正确的受理部门。 

（2）该页面请勿选择社区/居委会。 

  



    选择完毕后，点击“下一步”按钮，核对相关信息无误后，点击

“确定”进入下一步，否则点击“取消”返回当前页面重新选择。 

 

  



2.2 阅读公租房网上申请须知 

    阅读公租房网上申请须知，确认后在下方的方框内打勾，点击“下

一步”。 

 

  



2.3 填写主申请人信息 

申请人姓名、证件号码、联系方式根据当前账号的实名信息和

账号信息自动反显，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其余的主申请人信息，输

入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提示： 

（1）就业情况选择在职或离退休时需要填写工作单位 

    （2）月收入=个人年收入/12（四舍五入保留 2 位小数） 



2.4、填写家庭成员信息 

进入家庭成员信息填写页面，若存在其他家庭成员，请点击“添

加家庭成员信息”按钮，填写家庭成员信息；若不存在其他家庭成员，

则直接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下一个填写环节。 

 

  



点击“添加家庭成员信息”按钮进入如下页面，填写相关信息后

点击 “保存”按钮。 

       

提示： 

（1）户籍地详址和现居住详址默认与主申请人信息一致，若不

一致的请手动修改为正确的地址。 

（2）就业情况选择在职或离退休时需要填写工作单位。 

（3）月收入=个人年收入/12（四舍五入保留 2位小数）。 

（4）若不符合共同申请的条件，“是否共同申请人”项请选择

“否”。 

（5）保存完毕后可点击“ ”按钮对信息进行修改或删除。 



2.5、填写家庭住房信息 

进入家庭住房信息填写页面，点击“添加家庭住房信息”按钮，

填写家庭住房信息，信息填写完整后请点击“保存”。 

       
 

（1）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家庭住房信息，房屋住用状况为“租住

或借住”时无需填写其他信息；房屋住用状况为“租住或借住”外的

其他状况时，需要填写房屋权属编号、建筑面积等信息。 

（2）保存完毕后可点击“ ”按钮对信息进行修改或删除。 

  



2.6、填写家庭财产信息 

进入家庭财产信息填写页面，若存在家庭财产，请点击“添加家

庭财产信息”按钮，填写家庭财产信息；若不存在家庭财产，则直接

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下一个填写环节。 

 

 

  



点击“添加家庭财产信息”按钮进入如下页面，选择财产所有人、

财产类别，填写相关信息后点击 “保存”按钮。 

 

提示： 

（1）“数量”为该人员名下该类别财产的所有数量。 

（2）“计量单位”可根据财产类别进行填写，分别为：银行存款

（笔）、土地使用权（亩）、车辆（辆）、有价证券（本）、异地房产（套）

等。 

（3）“总价值（元）”为该人员名下该类财产的总价值。 

（4）保存完毕后可点击“ ”按钮对信息进行修改或删除。 



2.7、收件资料上传 

请上传申请的相关收件资料，上传完毕后点击“提交”按钮。 

 

提示： 

（1）可点击材料名称右侧的“？”查看详细的材料描述。 

（2）请在第一栏上传申请表以及家庭成员身份证、户口簿，非

本市中心城区的请上传居住证。 

（3）家庭信息、住房和资产查询委托书为申请表随附的“授权

和承诺书”，请单独上传。 

（4）优先配租的相关材料，请在“其它”栏进行上传。 



2.8、申请信息确认 

点击“提交”按钮后，会展示先前填写的所有申请信息，确认无

误后点击“确定提交”按钮，并进行二次确认后提交申请。 

 

  



3.申请进度查询 

申请提交后，主申请人可在首页-“进度查询”菜单查询本人的

申请进度。 

 

  



4.取消申请 

    在首页-“进度查询”菜单可以取消未被审核或是已被驳回的申

请。 

       

 



5、重新申请 

申请被驳回后，主申请人在首页-“进度查询”菜单可以点击

“重新处理”按钮，再次在该申请的受理机构提交申请。 

 


